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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安邦固本，团结聚力兴邦。《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 7 月 1
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民族领域法治建设里
程碑式成果，是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制度部署。该
法系统梳理新时代民族工作方针、实践经验
与治理成果，补齐了民族领域综合性上位立
法短板，以刚性制度夯实民族团结根基，对
推进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立法补足制度短板，筑牢民族工作法治
根基。我国民族工作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
成了一套符合国情实际的政策体系，民族团
结事业稳步发展。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深
入推进，传统的依托政策指引、经验施策的治
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民族领域风险
防范与系统化治理的全新要求。该法以国家
立法固化民族工作核心方针，统一全国民族
事务治理标准，夯实长治久安制度根基，推动

民族工作由政策治理向法治治理、经验治理
向制度治理的系统性转型，标志着我国民族
治理全面迈入规范化、法治化新阶段。

锚定核心价值主线，把准民族工作政治
航向。完备法治体系离不开价值内核引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贯穿整部法律
的核心主线与立法宗旨。该法确立“增进共
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法定原则，厘清了
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各民族局部利益的辩
证关系，划定了刚性价值标尺。一方面以法
定任务推动强化“五个认同”、打造共有精神
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起全
民思想共识；另一方面划清意识形态红线，
依法惩戒分裂破坏行为。刚柔并举的制度
设计，既保障了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又坚
守了国家整体利益底线，让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始终依法依规、方向不移。

理顺全域治理权责，提升民族事务治理
效能。价值目标落地，离不开系统高效的治

理架构支撑。该法从顶层设计上完成了治
理机制优化，明确确立“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全民有责”的一体
化工作格局，纵向厘清中央与地方权责、压
实属地管理责任，横向打通统战、民族宗教、
教育、基层治理等部门协作壁垒，建立联动
履职机制。同时，细化党政机关、基层组织、
市场主体、全体公民法律义务，实现了治理
主体全覆盖。

统筹发展安全大局，聚力护航民族复兴
伟业。民族工作关乎国家全局与长远发
展。该法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边疆稳固、共
同富裕目标，统筹发展、稳定、安全三大核心
任务，推动法治建设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发展层面，依托法律保障民族地区政策倾
斜、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地，以制度红利缩小
区域差距，依靠民族团结合力赋能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安全层面，立足边疆治理与总
体国家安全观，完善民族领域风险研判、隐

患化解、抵御外部渗透干预机制，筑牢了边
疆稳定法治屏障，汇聚起五十六个民族同心
奋进的强大合力。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法律的生命力在于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法》的施行，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贯彻全面依法
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站在
新的发展起点，各地各部门要深刻领会立法
精神，准确把握法律要义，严格依法履职尽
责，抓实普法宣传落地，细化配套执行举措，
切实把法律条文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把法
律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持
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的良好局面，以
法治之力守护团结根基、护航复兴伟业，为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固团结之本 谋长治久安
——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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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检察建议
点亮群众“心灯”

傍晚时分，包头市红旗大道九原区萨如拉段两侧
的路灯准时亮起，月白色光带蜿蜒铺展，为这座北方城
市平添几分暖意。去往周边农家乐吃鱼的游客指着眼
前明亮的道路对检察官说道：“有了路灯，晚上开车心
里踏实多了。”

数月前，这条被当地群众称作“小白河动脉”的红
旗大道，还是另一番景象：成片路灯“失明”，入夜后周
遭一片漆黑，过往车辆只能开启远光灯缓慢通行。

红旗大道萨如拉段并非普通道路。在小白河地区
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程规划中，这条路连通萨如拉大
街、滨河大道，共同搭建起小白河片区主干路网，承担
着疏解交通压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干道功能。道路地
下同步铺设给水、雨水、污水各类管网，是小白河片区
名副其实的“地下生命线”。

然而，这条民生干道曾长期陷入照明瘫痪。2025
年，九原区人民检察院收到辖区人大代表建议：“红旗
大道路灯常年不亮，夜间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突出，周边
群众诉求强烈，与小白河片区开发建设向好态势极不
相称。”

代表有所呼，检察必有应。九原区检察院迅速部
署，多次趁夜间赶赴现场勘查取证。

经调查核实，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管理养护权责
划分不明，红旗大道路灯长期陷入“有人建设、无人管
护”的困境。难题随之而来：该由谁承担道路照明管护
职责？检察建议该送达哪家单位？

权责边界模糊，是公益诉讼办案时常碰到的难点
堵点。2026年5月，案件听证会如期召开。参会人员除
各相关职能部门、听证员外，还专门邀请人大代表、人民
监督员列席。会上，检察官依次展示夜间实地拍摄的影
像资料，漆黑难行的道路呈现在众人眼前。

“这条路不只是群众出行通道，更是小白河片区开
发建设的对外窗口。路灯不亮，群众出行存隐患，外来
客商心存顾虑。”检察官将讨论重心从划分责任转向落
地整改。人大代表立足群众诉求发言，人民监督员从
社会监督层面建言献策。

听证会结束后，九原区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责任单
位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辖区路灯运维、安全
监管工作职责。收到检察建议后，责任部门即刻组建
工作专班，全面摸排红旗大道及周边道路路灯情况，逐
条建立整改台账、拨付专项资金，采购太阳能路灯并完
成安装。

整改成效如何、群众是否认可？6月12日晚，该院
邀请提建议的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一同开展整改成
效“回头看”。夜色笼罩下，红旗大道灯火通明，人大代
表细致查看每盏路灯亮度、照明覆盖范围，人民监督员
随机走访沿街商户与居民征询意见。

“现在路灯全亮了，店里生意比之前好了不少。”附
近一名商户高兴地说道。

“对于我反映的问题，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推动处
置，还邀请我到现场核验整改结果，完整的监督闭环令
人动容。”一同参与“回头看”的人大代表由衷感慨道。

经实地走访核验，道路路灯已全部点亮，照明设施
正式纳入常态化管护机制。曾经一入夜就漆黑一片的
红旗大道萨如拉段，彻底告别了无人管护的窘境，一盏
盏路灯照亮了群众夜间出行平安路。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检察院供稿）

检察官李蕊：逐光而行守护童心
本报记者●宋宏颖 通讯员●李美辰

走进赤峰市宁城县人民检察院
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紫蒙未检”
品牌标识首先映入眼帘，如同一束
暖阳洒满房间。在与未检办主任李
蕊交谈间，她多年深耕未检、一路逐
光的暖心故事，在娓娓讲述中徐徐
铺展。

“信仰的种子，来自爷爷。”李蕊
告诉记者，爷爷一辈子没能入党，却
是村里出了名的热心肠，他常常摸
着李蕊的头语重心长地说：“好好读
书，以后一定要做党的人。”这句话
像一颗种子埋进了她的心里。2017
年 12 月，还在读大学的李蕊站在党
旗下宣誓，圆了爷爷珍藏了一辈子
的心愿，80字的入党誓词，她念得格
外郑重。

2021 年，她主动报名参加社区
创城志愿服务，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而是
脚踏实地的躬身实干，社区书记那
句“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支撑着她
咬牙坚持。这段经历让她明白，基
层党员的坚守，正是检验信仰最好
的试金石。同年 7 月，李蕊考入宁
城县检察院负责党建工作。整理未
检团队事迹时，“紫蒙未检”四个字
闯入她的视野，这四个字的背后，是
几代检察人倾力守护未成年人成长
的责任，一句“我们办的不是案子，
是孩子的人生”深深刻在了她的心
里。

2022 年 6 月，她主动申请调到
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成为“紫蒙未
检”队伍的一员。守护，不止于办
案。刚到未检不久，李蕊就遇见因
家庭变故成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
小峰。案件审结后，承办检察官启
动司法救助，一位女检察官主动申
请，成为小峰的“检察官妈妈”。身
为助理的李蕊，全程目睹了小峰第
一次吃到汉堡薯片时展露的笑容、
收到课外读物时爱不释手的模样、
戴上红领巾时眼中闪动的泪光，这
些细微的场景，让她读懂了老检察
官那句“案子结了，未检的事才刚刚
开始”的真正含义——未检工作要
为困境孩子搭起跨越人生沟壑的桥
梁。

得知从来没人给小峰过过生
日，李蕊便悄悄联合同事筹备了一
场生日会。蛋糕推上台，烛光亮起，
小峰说自己的愿望是“快点长大，报
答你们”，在场众人瞬间红了眼眶。
那一刻，李蕊想起爷爷一生助人从
不求回报，更加明白未检工作不只
藏在法庭、案卷之中，更融于生活点
滴。

李蕊时常接到公安机关来电，
邀请她提前介入案件。无论深更半
夜，还是恶劣天气，她总能第一时间
赶赴“一站式”办案中心。深夜走廊
里，她柔声安抚受惊孩童；凌晨询问
室内，她采用适配未成年人的温和
方式固定证据，避免孩子遭受二次
伤害，为后续案件指控夯实基础。
不少受害家属叫不出她的名字，只
记得“检察院那位连夜赶来的女同
志”。

数年深耕不辍，李蕊从检察官
助理成长为未检办主任，她带领团
队共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321件，为
19 名困境儿童申请司法救助，帮教

20 余名涉罪未成年人重返社会，助
力数十名孩子重回校园；联动多部
门织密未成年人保护协作网络，推
动“六大保护”在基层落地见效，让

“紫蒙未检”的足迹遍布每一处需要
守护的角落。

今年“六一”前夕的一场检察开
放日活动中，一个小男孩拉住李蕊
的手问道：“检察官姐姐，你们是专
门抓坏人的吗？”她蹲下身与孩子平
视，轻声回答道：“我们是专门守护
像你一样的小朋友的人。”二人相视
一笑，暖意缓缓弥漫开来。

从大学校园庄严宣誓，到未检
一线日夜守护，李蕊深知党员身份
从不是耀眼光环，而是指引前行的
灯塔。她向记者坦言，愿做灯塔里
的一缕微光，纵使力量微薄，也要长
久守护每个孩子眼里的星光与心中
的希望。

向青少年普及禁毒知识


